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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调查对象和统计范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调查频率和时间：年报，调查时期为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统计数据

 调查方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采取全面调

查方法，村卫生室采取抽样调查方法

村卫生室抽样名单：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海南省、西藏藏族自治区全部纳入调查范

围，其余省份共550个县域的村卫生室纳入调查范围

 调查内容：中医医疗资源与服务

调查报表统计调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中医药特色服务情况

共享报表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统计调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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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组织实施：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组织，分级实施，由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或由省级中

医药主管部门委托的相关机构负责数据的审核和上报

 质量控制：为确保数据质量，上级部门负责对下级部门进行审核，主要包括完整性、逻辑性

审核。完整性审核重点检查填报是否规范，符合报表制度要求；逻辑性审核重点检查报表数

据是否符合审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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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管理体系

五级 中医医院医疗质量监测中心

四级 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省级中医药统计业务支撑机构

三级 地市级管理部门

层
层
把
关
，
层
层
审
校

一级 调查单位（谁填报谁负责）

二级 区县级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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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报系统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双逻辑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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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报送要求：各省中医药主管部门或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委托的相关机构对本省上报数据进

行审核，汇总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监测统计中心

 统计资料公布及数据共享：中医药行业统计的数据以年度数据汇编形式每年在行业内发布，

可以与其他部门共享，具体共享的资料清单和相关部门协商后确认。共享责任单位为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共享责任人为该单位主管统计工作负责人。从其他部门获取的共享

数据，仅用作管理决策或学术研究使用，不对外公开发布

 使用名录库的情况：使用国家名录库和卫健委名录库，完善本单位基本情况统计

 调查表式方面：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调查表式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调查表（调查

1-3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情况调查表（调查1-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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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指标体系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调查表（调查1-3表）
（39）（共享18个）

调查表式（126）
（共享24个）

年末人员数（33）
年末床位数（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情况调查表（调查1-4表） 年末设备数（15）
（87）（共享6个） 本年度收入（5）

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20）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3）（共享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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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

 组织机构代码：采用《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T 11714—1997)》。（见附录1）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共18位，由登记管理部门代码、机构类别代码、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

码、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校验码五个部分组成。（见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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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一）机构属性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采用国家统计局颁布、统计上用的《登记注册类型代码》前2位。（见

附录6）

 ★医疗卫生机构类别代码：采用《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与代码（WS218—2002）》。（见附

录3）

 ★机构分类管理代码：采用《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与代码（WS218—2002）》。（见附录3）

 ★行政区划代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07）》。（见附录4

）

 单位所属区县

 ★单位所在乡镇街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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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乡镇街道代码：采用《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GB/T 10114—2003）》。（见附

录5）

 ★设置/主办单位代码：见附录7。

 ★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隶属关系代码：见附录8。

 ★单位所在地是否民族自治地方

 ★是否分支机构：取得执业(登记)证书的分支机构要求填报本表，未取得执业(登记)证书的分

支机构不要求填报本表，分支机构数据计入上级单位中。

 ★行医方式：指村卫生室的行医方式（1西医为主 2中医为主 3中西医结合4民族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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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二）基本信息

 ★机构（主院）所在地址

 ★机构（主院）地理位置：经度，纬度

 ★联系电话

 ★法人代表（单位负责人）

 ★非独立法人挂靠单位（ 1医院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卫生院 4门诊部 5其他卫生机构 9其

他）

 是否归属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仅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填报）

 是否归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体化管理（仅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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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服务人口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辖区常住人口数。

 是否设立中医科（少数民族医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否将中医科作为一级临床科室独

立设置。（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中医科（少数民族医科）是否达到基本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基本标准的

通知》（国中药发﹝2010﹞3号）要求，同时满足下列三项：1）作为一级临床科室独立设置

；2）至少配备2名以上中医类别医师；3）保证使用面积，配备中医设备。（仅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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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是否设立中药房（少数民族医药房）：基层医疗机构是否设立自有中药房或和社会机构签订协议

能提供中药代加工和配送服务。（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中药房（少数民族医药房）类别：（1自有 2社会）（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是否建立相对独立的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基层医疗机构是否建成中医药相关科室相对集

中设置、多种中医药方法和手段综合使用、中医药文化氛围浓郁并相对独立的中医综合服务区。

（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是否达到建设标准：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的中医综合服务区是

否通过由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并达标。建设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

发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建设指南》（国中医药办医政

发〔 2016 〕 32号）或本省发布的建设标准。（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中医医院医疗质量监测中心

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是否完成服务内涵建设：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立

的中医综合服务区是否达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服务内涵建设标准。（仅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中医综合服务区是否接入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指中医综合服务区是否接入省（市、自治区

）级中医药数据中心的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中医综合服务区是否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指中医综合服务区是否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

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卫医发〔2014〕51号）要求，与其他医疗机构签订

远程医疗合作协议，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患者提供或接受远程医疗技术支持。

（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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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是否设置“中医阁”：指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建立的中医综合服务区是否达到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阁”标准。（仅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填报）

 能否提供个性化中药服务：指受患者委托，是否能够提供按医师处方（一人一方）应用中药

传统工艺提供丸、散、膏、丹、胶囊等个性化用药服务。

 能够运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指实际能够开展的中医药技术方法，中医药技术方法见附录10

。如果本机构开展的项目属于某一类别，但不在该类别所列项目名称中，则可在本类中的其

他项勾选并填写项目名称。（多选）

 中药饮片品种数、中成药品种数：指配备的中药饮片、中成药品种数。中药饮片包括散装中

药饮片、小包装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



中医医院医疗质量监测中心

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属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中成药的品种数：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的属于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中的中成药范围的中成药品种数。

 是否开展上门中医药服务：中医药服务是指中医医疗服务、养生保健指导、中药用药指导、
中医居家护理等。

 是否开展家庭医生签约中医药服务：是否按照《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国
医改办发〔2016〕1号）和《关于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卫基层发〔
2018〕35号）的要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中医药服务。

 是否开展“互联网+”中医诊疗服务：指是否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涉及诊断、治疗的中
医医疗服务，主要包括利用互联网开展的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中医复诊服务，家庭医生通
过互联网为签约患者提供的中医诊疗服务，如开具中成药、中药饮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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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情况

（一）年末人员数

 在本机构执业的执业(助理)医师人数、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数、中医（专长）医师人

数：指本年度在本机构执业的相关人员数量，即国家医疗机构、医师、护士电子化注册系统

显示已激活状态的相关人员的数量，包括多点执业人员。

 在岗执业（助理）医师人数、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数、中医（专长）医师人数：指

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并由单位支付工资并取得相关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包括在编及合同制

人员、返聘和临聘本单位半年以上人员，不包括离退休人员、退职人员、离开本单位仍保留

劳动关系人员、返聘和临聘本单位不足半年人员。多点执业医师一律计入第1执业单位在岗职

工数，不再计入第2、3执业单位在岗职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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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情况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数中具有正高级职称人数、具有副高级职称人数、具有中级职

称人数、具有初级职称人数：指在岗人员中受聘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职称的人数。

 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数：指取得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证书且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专业”人数，包括拥有多项执业范围，加注册“全科医学专业

”的人数。不包括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

 取得中医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的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数：指取得中医全科医生转

岗培训、骨干培训、岗位培训和中医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

证的有相应执业（助理）医师证书的医师之和，不包括取得合格证书已注册为“全科医学专

业”的人数，不得重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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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情况

 中医（专长）医师人数：根据《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和《中医(专长)医师执业证书》的医师人数。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临床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数：指取得临床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资格，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医师人数。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指能够开具中药饮片或中成药

，能够运用中医非药物疗法。

 西医学习中医人员数：指非中医类别医师经过2年以上中医药院校教育或经省级中医药管理部

门认可批准的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学习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人数。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注册护士数：能够运用中医护理技术的注册护士数。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人数：指取得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能

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人数。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指能够开具中药饮片或中成药，能够运用中

医非药物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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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情况

 以中医为主的乡村医生数、中西医结合乡村医生数：指获得“乡村医生”资格证书，行医方

式以中医（含少数民族医）或中西医结合服务为主的乡村医生人数。（仅村卫生室填报）

 接受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人数、接受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人次数：年内接受区县级及以上中

医药适宜技术培训的相应医师或乡村医生人数、人次数。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家庭医生团队数：由全科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等组成通过家庭

签约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中医药服务（开具中药饮片或中成药，能够运用中医非药物疗法）

的团队数。

 中医全科牵头家庭医生团队数：中医全科医生牵头由全科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等组成

通过家庭签约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综合医疗服务的团队数。

 参加继续教育并取得规定学分中医药人员数：指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中药人员每年

取得 25 学分以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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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情况

（二）年末床位数

 中医科床位数：指中医科（含少数民族医）年末实有床位数。实有床位包括正规床、简易床

、监护床、超过半年加床、正在消毒和修理床位、因扩建或大修而停用床位。不包括产科新

生儿床、接产室待产床、库存床、观察床、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陪侍床。

（三）年末设备数

 中医诊疗设备：包括中医诊断设备、针疗设备、灸疗设备、罐疗设备、刮痧设备、中医外治

设备、推拿设备、牵引设备、中医光疗设备、中医电疗设备、中医超声治疗设备、中医磁疗

设备、中医热疗设备、其他设备（辅助排痰设备、空气波压力治疗设备、体外冲击波治疗设

备、多功能治疗床、康复训练设备、结扎治疗设备）共14大类，见附录11《中医诊疗设备种

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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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年度收入

 中医医疗服务项目收入：指医疗服务活动中，按照国家或各省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

标准所取得的中医及少数民族医的医疗服务项目收入，不含中药收入。

（五）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

 中医诊疗人次数：按挂号数统计，包括应用中药饮片、中成药或中医非药物疗法诊疗的人次

数

 应用中药饮片诊疗人次数、应用中成药诊疗人次数：按挂号数统计应用中药饮片、中成药的

诊疗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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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中医非药物疗法诊疗人次数：按挂号数统计接受中医非药物方法诊疗的人次数。中医非

药物疗法所指的中医医疗技术参见附录10和国家或各省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中

的中医医疗技术。如门诊患者同日同科（一个号）接受2种以上中医医疗技术的，按1人次计

算。

 中医科诊疗人次数：按中医科（含少数民族医）挂号数统计的诊疗人次数。设中医综合服务

区的机构仍需单独统计中医科诊疗人次数。（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中医综合服务区诊疗人次数、中医综合服务区治未病诊疗人次数：按挂号数统计在中医综合

服务区接受诊疗的人次数、接受治未病服务的诊疗人次数。若中医综合服务区包含中医科，

中医科诊疗人次数同时也需纳入中医综合服务区统计。（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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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人次数：指采用中医非药物方法治疗的人次数（以实际治疗人次计）

，例如挂号1次，实际治疗10次，按10次计。

 以中医为主的出院人数：指报告期内针对主病主证应用中医治疗(使用中医住院病案首页，参

照中医住院病案首页，在“治疗类别”中勾选“1中医”)的所有住院后出院的人数。包括医嘱

离院、医嘱转其他医疗机构、非医嘱离院、死亡及其他人数，不含家庭病床撤床人数。统计界

定原则为：①“死亡”：包括已办住院手续后死亡、未办理住院手续而实际上已收容入院的死

亡者。②“其他”：指正常分娩和未产出院、未治和住院经检查无病出院、无并发症的人工流

产或绝育手术出院者。（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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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中药饮片的出院人数：指出院患者中应用中药饮片的出院人数。住院病案首页有“中草药

费”，“中草药费”>0。（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应用中成药的出院人数：指出院患者中应用中成药的出院人数。住院病案首页有“中成药费”

，“中成药费”>0。（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应用中医非药物疗法的出院人数：出院患者中使用中医非药物疗法的出院人数。住院病案首页

住院费用部分的“中医治疗”＞0的人数。按出院病历统计，一次住院期间同时使用2种以上中

医医疗技术，按1人计算。（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报）

 门急诊处方数：指门急诊所有药物处方总数，包括中药饮片处方、中成药（含医疗机构中药制

剂）处方、西药处方。门诊处方总数按药房处方数统计。如果中成药、西药开具在同一处方上

，需拆开后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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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饮片处方数、中成药处方数、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处方数、西药处方数：按药房处方数统计

。中药饮片处方包括散装中药饮片、小包装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处方。中成药处方含医疗

机构中药制剂处方。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是医疗机构根据本单位临床需要经批准而配制、自用的

固定的中药处方制剂，在注册有效期内的品种数。

 家庭医生签约中医药服务人次数：按照《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医改办

发〔2016〕1号）和《关于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卫基层发〔2018〕35

号）的要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中医药服务的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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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仅提供服务单位填报）

 ★年末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0-3岁儿童中医调养人数：指年末按照本年度《中医药健

康管理服务规范》要求，为0～3岁儿童建立健康档案并提供中医调养服务的人数，不包括不

再提供服务的人数。

 ★年末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体质辨识人数：指年末按照本年度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规范》要求，为65岁以上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提供中医体质辨识服务

的人数，不包括不再提供服务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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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孕产妇早孕中医药管理人数、年末高血压患者中医药管理人数、年末糖尿病患者中医药

管理人数：指年末应用中医药技术和方法提供情志调摄、饮食调养、起居调摄、穴位按摩等

中医药管理的孕产妇早孕人数、高血压患者数、糖尿病患者数。

 年末有中医体质辨识的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人数：指年末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人数中开

展中医体质辨识的累计建档人数。累计建档人数按常住人口统计，不包括已居住本地不足半

年的流动人口档案数。

 中医药文化宣传和义诊活动次数：指年内组织开展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次数和运用中医药

技术方法开展义诊次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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